
上海海事大学基层工会主席直接选举试行办法 
（2012 年 2 月 15 日第十二届工会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委员扩大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健全和完善基层工会直接选举（以下简称直选）制度，推进基层工会民主化

进程，切实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全国

总工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上海市总工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基层工会主席

直接选举工作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基层工会主席直选是指学校各二级学院、部门工会通过会员大会或

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工会主席。 

第三条 基层工会主席直选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为着力点，进一步推进工会组织群众化、民主化进程，促使基层工会真

正成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活跃、职工信赖的“教

工小家”。 

第四条 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应当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好中

选优的原则，坚持充分体现会员意愿、严格履行民主程序的原则，坚持积极慎重、稳步推行

的原则，努力使工会主席直选逐步成为基层工会组织换届选举的主要方式。 

第五条 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工作在基层党组织和学校工会领导下进行。学校工会应对基

层工会主席直选工作进行指导。 

第六条 基层工会主席直选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分类实施。凡工会换届的，由上一届工会

委员会负责；新组建工会的，由基层党组织负责。 

第七条 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工作应当充分发动和组织会员参加，尊重和保障会员依法行

使民主权利，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第八条 基层工会会员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九条 基层工会主席候选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单位规章制

度，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有开拓创新精神，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公道正派； 

2、热爱工会工作，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心为教职工说话办事，有一定的组织

能力和协调能力，敢于、善于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3、作风民主，联系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受到教职工的信赖和拥护； 

4、具有与履行工会主席职责相适应的文化程度和管理知识，身体健康。 

第十条 基层工会主席候选人可按以下方式产生： 

1、个人自荐，会员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2、以工会小组为单位推荐； 

3、10 名以上会员联名推荐； 

4、通过会员（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预选确定正式候选人； 

5、上一届工会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和学校工会推荐。 

第十一条 基层工会所在单位行政负责人及其近亲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员不得提名

为工会主席候选人。 

获得提名推荐的候选人应多于应选名额，并经基层党组织审核、学校工会批准后成为正

式候选人。 

第十二条 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有影响公正选举不当行为的，经基层党组织核实、学校



工会批准，取消其候选人资格。 

第十三条 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成立直选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名单经基层工会提名、党组织同意，接受会员监

督； 

2、制定选举方案和选举办法。工会主席直选方案应征得基层党组织同意，大会选举办

法须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3、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直选工作领导小组应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确认，并于召开

会员（代表）大会 7 日前在所在单位公示； 

4、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介绍候选人基本情况； 

5、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6、宣布选举结果； 

7、学校工会审批。 

投票选举前，工会主席候选人可在会员（代表）大会上进行竞选演说及回答会员（代表）

提问。 

第十四条 会员 100 人以下的基层工会应当召开会员大会进行直选，会员 100-300 人的

基层工会可以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进行直选，会员 300 人以上的一般召开会员代

表大会进行直选。 

第十五条 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人数须达到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召开。 

会员在选举期间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可以由选举工作人员在监督下持流动票箱到现场

发放和回收选票。使用流动票箱选举，应提前告知全体会员（代表），征求会员（代表）意

见，并于当天公布计票结果。 

第十六条 工会主席获得应到会人数过半数选票的，始得当选。 

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的，按得票多少，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 

当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

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得票多的当选。 

如候选人均未获得应到会人数过半数选票时，可组织会员对候选人进一步酝酿讨论，重

新选举。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1、收回选票多于发出选票的； 

2、使用暴力、威胁、贿赂、弄虚作假等手段影响选举过程及结果的； 

3、其他严重违反选举规定的情形。 

第十八条 直选产生的工会主席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可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基层工会先行试点，各基层工会可根据本办法制

定详细的操作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工会负责解释。 


